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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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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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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

討

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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須
侬
电
国
特
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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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
前
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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亏

湧

建

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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力

一

言

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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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
遡
部
計
算
，
在
中
國
名
下
積
欠
兩
年
經
費 

:

一
玄

曲
這
國
剧
拿
次

:tt
fii:)
北
京
代
表
團
二
二
千
萬
元
，
依.照
憲
章
國
民
政
府
將
於
明
年 

十
人
魔

*:.匿
海
 

■■■1
冨

.1e
式
接
受
中
國
的
.
上
月
一
日
喪
失
投
票
表
决
權
。 

席
心
後"
通
相
晩
胸
无
侖
即
龈
各
項
重
要
問;
「

市
華
人
民
共
和
國
政
別
已
宣
佈
採
用
中 

膜
的
冰
戦
。
一
強
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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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
名
義
參
加
聯
國
-.-但
£

示
歌
爸
負
担
國 

片
一2
裁
瀨
関
間
，
將
於
本
遅5
在
押
民
政
府
欠
桶
踣
費
的
却
向
力
沒
有5
認
爲
北 

國
大
會
提
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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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
政
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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於
蘇
聯
轡

■/■:京
將
會
困
此
而
被
剝
奪
投
票
權
，
可
是
最
低 

窩
連
存
出*
谶
演
鶯•

--■»-及
有
關
整
個
裁

*■
■■.. 
限
関
墨
並
入
另
一
名
字
上
的
壊
賬
。
一一 

間
題
管
老
獲
度
冊
号
瘋
神
將
必
須
自
明
警
一
：
讶
國
皇
現
憂
盧
中
國
將
要
求
採
用
華
. 

的
擦
笹
引
灣
万
選
視
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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噂

拱
 1
1
 英
爲
)
灣
西
班
牙
語
，膏

議
 

府
憂
要
參
加
*
國
禁
止
核
武
擴
播
協
定
及
一
通
用
語
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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則
便
聯
财
多
費
五
百
萬
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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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
團
干
人
本
星
期
二
日
下
午
抵
步
出
席
聯
國
太
唐
接
必
兩
國
席
一
位
事
宜
。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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警
天
电
冊
谴
巴
選
惭
坦
須
低
目
槃
能
黛
中
弁
通
人
馨
法
京
，
似
乎
是 

動
程
.一》瀛
法
溜
航0
公
同
漫
倉
人
稱...
北
京
代
表
鼠
儁
於
本
月 

程
搭
機
"
預
算
雲
高
華
時
間
上
午
十
一.
時
厶
十
九
分
到
紐
約•
， 

色
位
秘
普
爲
良K
蠢
音d
槌
晚
也
據
台
北
國
民
政
府
及
日
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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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

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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業

大

受

打

擊

 

濡
洞
頓
•加
泰
社
電
)
美
學
議
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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号
財
政
委
員
査
也
通
過
，確
臣
■
統
有
權
决
定 

宀
曾
謂
左
口
穢
徵
收
議
威
徵
，
可
能
將
使
加
拿
大
的

厂
-.-:北
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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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爲
潦
等
碟
攀
遍
然
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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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
日
晨
混
期
臼
一
黎,
却 

■
 

一 
該
先
港
隊
是
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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而
一
方
面
消
息
稱
輩
高
良
曾
任
北
凉
硏
一
華:g

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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费
新
聞
出
隨
後
美
加
球
随
應
邀
訪
華
」

禁
止
蜥
面
麗
核
蜂
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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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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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
特
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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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
能
將
表
明
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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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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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

、一，
安
理
曾
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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題
，
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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待
中
國
合

加
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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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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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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宼

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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爆
核
的
束
縛
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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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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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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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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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
過
来
的
政
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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蘇
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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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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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
供
家
同
意
的
任
何
裁
軍
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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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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械

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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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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科
菲
路
小
週
来
在
此
問.發
表
報
吿
，

謂
英
國
線
空
公
司
代
表
團
到
訪
北
京
巳
經
六 

星
期
，
從
事
寸
論
有
關
可
能
將
康
科
特
式
超 

音
級
新
型
噴
射
機
售
給"
國
問
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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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科
邦
路
在
記
者
招
待
會
席
匕
幷
稱
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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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
國
獲
得
優
先
權
購
機
的
可
能
性
，
現
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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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
否
將
要
使
曾
港 «
行
多
年
的
四
强
會
議
，

*
成
価
强
呢
？
姫
乃
美
，
蘇
，
英.，
法
，
等 

四
國Z
間
，侖
夫
押
獲
得
解
答
的
鍵
間.

•
英
國
的
態
典
，
認
爲
如
果
要
合
與
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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談
到

-.-.■宓
須
率
■
說
明
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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强
力
將
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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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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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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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
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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該
項
談
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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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 
九
在
遅
行
中
、
英
國
幷
通
望
作
進 
一
琳
啓
“乂 

六
七
空
乃
音
纤
理
會
議
决
第
二
四
號
議
案 
式
巨
型
運
犍
機
給
中
國
，.
但
目
前
紛
未
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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進
行
力
磨
中
曾
經
表
决
反
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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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
阿
拉
斯
瞬
州
阿
治
特
卡
島
專
電

V-V
美
國
已
於
上
週
六
下
午
舉
行
彼
來
遏
大
的
一
次
地 

广
核
子
爆
炸
，
宓
認
瞼
「
種
「
斯
巴
達
式
」
的
凤
彈
凄
飛
彈
頭
一
。

>.'.丨
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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當
三
通
國
參
數
千
民
衆
激
烈
抗
議
之
際

',-.-美
■-@沙
於
聲
埠
時
間
上
漫
、下
午
三
時
依
期 

在
阿
治
智
麻
 *
£

里
深
處
塩
核
，
使
全
島
農
败
，
和
如
發
渉
蒙
地
藤
。 

亂
春
狂
特
響
設
的

to視
觀
祭
，
払
次
在
阿
潜
刊
卡
島
舉-E

地

;T 
核
于
試
偶
的
通
切, 

相
當
於
宾
槌
於
将
九
四
五
年
八
月
大
日
在
日
本
腐
島
摄
下
第
一
顆
以
子
即
威"
的N

京
s■- 

十 

倍
"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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當
週
一下
午
二
時
核
爆
裂
行
時
，
誤
艇 

這
次
核
爆
痴
期
與
原
定
的
計
制
相
符
合-
僅
航
至
阿
治
特
卡
島
以
東
匕
百
里
的
海
面
上 

，
全
島
人
民
除
了
一
一
百
四
十
一 
名
工
作A
員
J
無
法
観
察
該
次
核
皺
的
實
現
。

"
郵
寄
每
用f

一
元
七
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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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
季
入
元
三
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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派
報
每
月
二
元
五
至
二
 

每
季
七
二
兀
先
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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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
(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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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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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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整

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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-P5
撲
福
尼
及
洪
神
黨
政
運
領
轴
、
至
" 

不
整
格
力
為
圏
值
確
"
强
調
辦
軍
缨
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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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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蘇
湧
融
岳
天
堂
遡
星
期
六
晚
舉
行
紀
念- 

宀
大
會
发
政
治
词
委
員
節
著
發
我
演
講

‘市
：
零
點
五̂

产
了 

南
蘇
方
改
善
遡
華
關
係
曲
魔
，就
指
我
國
領
)
二.
十
月 

法

您

号

善

考

雷

 1

代   

1
 

产
禮
楷
隨.負
在
顎
聆
冒   

■>::大

&
「 费 值 目 N

悲
〔
加
月
份
西
遡
矣
籍
人
數
爲
十
四
萬
六
千

六
百
人

■::;/:
券
年+
月
外
西
德
失
業
率
僅
爲
巨
份
之

一

士

羣

份
加
拿
大
的
全
國
失
業
率
高
達
百

份
之
乜
點
大  
 

♦:紆
酔
黴
工
恰♦倍
。

感
不■
$

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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汽
窓
雄
施/
母
份
的
次
業
率
亦
達
百
份
之

甫
.  

'., 
明
小
雨
稍
寒
二 

旺
唾
温
 w
三
十
*

連
我
磊
产
上

-.vlv̂
v.

外
1
已
金
部
撤
磨0

,
:

:<... 

二
『
百
四
十F

名
工
作A
員
包
括
科
學
家 

,
新
谓
訊
者
及
吏
圆
原
子
能
委
員
會
主
委
史 

考
倫*
格   

:
III 英
善
子
，
兩
名
子
女
。   

.■

,
、〔
目
前 

?--.艇
已
啓
程
返
航
雲
高
華
。
、 

由
本t
海
道
地
區
曾
照
核
爆
影
响
，
發 

牛
輕
度
地
震
.
但
無
頂
傷
報
吿
，

五
點
八 

'.0 •
:
:

■

總

I

運

事

統

帥

.:1
《
開
羅
姿
砒
绸
)
埃
及
半
官
方
中
東 

「魂
船5".

埃
®
•

統•
盛
已
恢
復
兼
任
全
國 

18

軍
統
帥
之
職
。

，:
該
項
胡
導
産
馨
寻
方
之
金
字
需
報
 

首
先
纜
露
發
出
。

:
二
該
報
囁
，
签
已
决
定
薈
使
用
武
 

.
力
或
政
洽
再
均
静
解
决
中
東
問
題
。

但 S
報
幷
未
證
明
勃
達
所
作
决
定
的
詳 

駐

敎

廷

英

使

住

宅

被

奸

 

蔭
馬
過
速
社
電
手
國
駐
羅
辑
廷
 

火
使
克
雷
萊
的
住
宅
發
生
爆
飴
，為
僅
傷
-

1

匿1
襄
聲
1
  

1

霊朿固結*: 

:
:
(
東
京
论
案
社
電)
蓄
木
讀
鲁
聞
1
强
大
的
國
家
要
撤
退"
謳
喪
失
血
子
。一可是一 

"
報
發
表
中
國
總
理
周
恩
來
對
一
記
蜜
談
差
謂
一"
現
在
飴
整
磐
實
果
强
故
型
呑
野
. 

亲
總
垂
匿
臣
肪
華
之
行

;.., 
選
重
黠
將
在
與
中
一
好
方
法

;10
宜

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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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.
二
 

一國
共
噂
席
情
東
的
會
唔
：
:
：

:

：

造
凉
譽
輩
有
默
約
:

;

 

周
手
謂
:
皮
訪
華
是
否
能
獲
致
减
^

一
大
槌
系
寵
鼠5

紐
約
笈
雜
誌
■
 

(
功
效
遼
刑m
題
、耍
整
婚
後
與
注
席
通
用
一
涼
刑
載
尊
(
走
忽
标
友
政
洽
針
蛇
爾
拉
 

蘇

境

疊

時

，
便
用
淸
遊
。抽
周
氏/

'1
一1

 約
談
更
票
相
R
B
 泰
哥
亚
早
有
 

景
細
瀛
明
理
由
。
"

一"

二
不
；
，一(
，一
默
的

■:.».待
窯
分
石
死
後
，
台
湾
將
歸
大
陸
統. 

"
-■.:
一
睛
上
価
尊
，近
證
 

IS 
的
法
全®
峰
基:
迫
鳶
爾
拉
斯
曾
在
戴
高
樂
執
政
用
任
文
化
.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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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

1

^

^

1

1

1

訪I

 學
澤
事
穢
系
以
3
%
 

施
，
不
曾
超
出
預
備
的
階
段
。

「

每
；

哥

魔
盡

是

手
學

能

茶

冬
 

-
症
 I

 鑫
話
時
 1

 恩
來
自
常
美
凉
便
中
気
先
餐
 1

寵 0
 盒一 

■
柒盟
绑
等
連
遊
要
全
證
撤
離
印
废
年
那
地
紀
m
及
袱
収
最
富
似
番
可

狄

托

訪

倫

敦

會

英

相

 
. 

一

南

加

簽

訂

合

作

協

約

/
 

(
倫
敦
加
拿
大
社
電-
南
研
拉
夫18

痴

原
子
能
委
風
會
公
共
事
務
組
超
及
佛
夷 

梁
表
莎
，.第
基
的
情
况
非
常
滿
意
。
. 

.
W- 

在*
炸
後
旷
分
風
指
出
，
由
醐
驗
儀 

器
上
首
次
發*
器
顧
示
，
一 
切
令
人
滿■
 

，
並
無
任
価
放
取
处
原
子
塵
外
洩
。
， 

狄
抵
已
於.咋
晚
由
加
質
大
飛
抵
此
間
訪
問
， 

核

爆
■

険

，"
阿
治
特.卡
応
正
受
着
但
烈 
他
繼
訪
問
美
加
兩
國
後
，
將
與
英
國
首
相
希

;
二  

1

一」

:

G
8
0

U
V
S

一

寒
風
，
而   

«-- 
察
解
白
聚
集

在
十
里
外
：
散
布
夫
會
号

在
一
平/
、百
尺
蛇
範
圍
內(
。 

狄
托
抵
達
英
阈
時
，
曾
普
到
部
份
民
衆 

応
子
能
委
算
針
主
委
史
考
倫
辛
格
任
九 
示
威
抗
議
，
但
在
解
密
警
極
卜
離
機
場
。 

分
岡
後
宣
佈
，
察
地
下
核
子
試
爆
非
常
成
「

狄
托
在
加
军
大*
問
五
天
，
曾
與
加
皇 

功
而
然
藝
。
：
』

，
一 

大
簽
訂«
進
養
關
像
協
議
，
加
强
聯
繫
， 

由
雲
埠
駛
出•的
抗
議
掃
雷
挺
未
超
股
、期(
幷
在
海
學
技
術
及
旅
遊
業
方
而
密
切
交
流
。 

航
至
阿
冶
犠
卡•如
規
察
敏
墉
，.
使
所
有
船
員
一 

狄
托
與
陶
杜
對
北
京
在
聯
合
國
取
得
中

一；一二：一，； 

不一:^
 

:
貝一 

2.守
:/7

:;',.、:，•:'1
'.-

.--.4

(
云
訊
)
本
埠
鐵
路
书
街
三H
三
號
商 

業
服
務
公
司
貨
盗
工
冃
於
週
末
遭 
一 
名
停
職 

工
人
槍
毂
。

一
據
警
方
强
乐
。
骸
工A
M
L
作
不
力
， 

已
被
工
目
命
令
停
職
。四

卜
六
歲
的
工
目
髙
茲 

被
槍
華
後
，
在
代

TT
外
面
死 

在
他
力
子
的
面 

IJU0

，
據
- 
名
不
願
透
露
姓
名 

的
目
擊 #
表
示
，
技
工
人
開 

槍
後
竟
說
•
向
警
察
報
案
。 

核
工
人
以0
點

二

二U
 

徑
的
來
福
槍
殺
死
工
，
後
， 

卽
被
警
方
逮
捕
。

疑
兇
廿
六
就
的
工
人
沙 

利
符
克
被
控
謀
殺
罪
。

另
一•
名
方
子
曾
見
到
該 

該
工
人
山
對
街
憊
口
向
高
茲 

的
胸
部
漂
擊
六
槍
。

當
時
高
茲
止
與
他
太
太
步
山
公

hi
。 

械

劫

華

商

雜

貨

店

 

-
(
云
択
)
本
埠
片
打
西
伍
】
四
號
華
人 

經
營
雜
貨
店
，
於
上
週
末
晚
上
遭
兩
名
燃
徒 

搶
知
現
款
二
百
元
。

店
主
李
素
欣
太
太(
譯
音
)
向
警
方
表
示 

，
當
兩
名
匪
徒
偏
入
店
內
時
，
她
正
站
布
櫃 

椿
後
面
：
其
巾
一 
人
欲
購
香
烟
，
在
她
轉
身 

一
時
該
餘
徒 

rlll
拢 

,,1.1 來
福
槍
搶
劫
。
， 

7
 

李
素
欣
太
太
交

/II 全
部
現
欽
後
，

:!/)一 

逃
徒
却
割
斷
店
內
用
養
線
逃
遁
。

蘇

總

理

訪

雲

特

銷

費

 

市

長

將

向

中

央

討

賬

 

二
雲
訊
)
蘇
聊
總
理
高
士
堅
訪
間
霎
埠 

四
十
二
小
時
，
本
埠
共
耗
費
王
萬
一 
千
零
五 

十
五
元
七
毛
六
伽
，
市
政
當
局
準
備
將
該
賬 

單
送
往
中
央
聯
邦
政
府
索
款•
。

「

.:..
金
由
市
長
指
出
，
中
央
豚
邦
政
府
將
支 

付

-•-- 
切
費
用
，
因
此
我
們
决
將
該
娘
以
送
呈 

一.中
央
。 

：二

血
表
示
"
他
將
於
近
日
內
，
將
賬
單
寄 

往
外
发
部
。

'

…*
斐
項
腿
單
中
，
一
仟
四
百
七
十
九
元
十 

仙
爲
警
察
用
餐
費
，
二
萬
九
千
伍
百
乙
十
六 

元
六
毛
六
仙
爲
五t
名
工
作
人
員
及
警
衞
人 

員
， 

Sv.:
千
三
百
五
十
二
小
晤
三
十
分
岡
之
加 

班

費

。 

-「

另
有
福
生
人
貝
宴
會
食
物
極
査
費
共
四 

百
元
。
■

金
甫
市
長
指
出
，
向
中
央
政
府
要
求
支 

付
警
方
消38,

本
埠4
能
創
下
先
例
，
同
時 

中
央
將
立
即
會 

YF
反
應
。

那
朗
度
在 

166
士
整
訪
間
期
間
共
耗
代
十 

萬
元
，
但
不
知
是
否
亦
將
向
中
央
政
府
索
取 

補
償
。都

朗

度
因
抗
讃
行
動
激
烈
，
因
而
防
布 

森
嚴
，
耗
費
亦
遠
較
本
埠
爲
多
。

對
於
随
杜
首
相
與
英
女
皇
尊
訪
問
本
埠 

之
消 

».
>.'則
小
向
中
央
報
賬
。

阿
杜
與
英
夂
阜
訪
雲
耗
費
一
萬
元
，
總 

督
麥
陳
拿

訪
雲
一 
仟 
一 
百
元
，
海
卜
慶
節
二

兩

匪

r

出

版

商

抬

棺

材

抗

議

 

省

府

禁

登

烟

酒

廣

吿

 

.
(

雲
訊
)
正
當
社
會
他
拍
赋
，
週
五
在 

此
吐
墨
計
蝉
火
旅
店
開
會7
際
，
本
市
瑞
爾 

頓

1:11
遍 

111 版
公
司7
而
經
理
瑞
爾.頓
，
帶
領
 

一小
群
"
抬
者
暇
棺
材
在
會
議
廳
外
表
示
， 

幷
發
散
傅
單
，
抗
議
政
府
禁
止
酒
類
及
香
烟 

刊
登
廣
吿
。

發
散
之
傅
翼
中
指
出
，
政
府
禁
止
酒
類 

及
香
烟
刊
登
廣
吿
，
無
與
扼
殺
小
出
版
商
， 

故
吩
會
議
討
論
該
項
立
法
時
、
應
特
別
愼
重 

，
顧
慮
週
詳6

I

般
肅 *
核
會
議
能
議
决
，
政
府
該
項 

命
令
之
違
法
幷
該
由
法
院
仲
裁
。 

聖

誕

節

前

便

利

購

物

 

免

費

巴

士

接

載

市

民

 

(
 
雪

訊
)

在 
33
誕
節
乙
前
，
爲
便
利
市 

民
峭
物
，
自
本
月   

-1*
二T

起
毛
下
月
二
十
四 

日
，
將
有
舉
誕
樹
點
綴
免
費
之
巴
士
，
來
往 

于
雲
埠
市
中
心
區
。
；

三
輛
免

費
巴
士
將
爲
市
民
服
務
，
時
間 

爲
维
大
比q
十
時
至
下
午
四
畤
，
及
週
四
， 

五
兩
晩
长
時
至
九
帥
・
门.卜
月r
八
日
。
至 

廿
三
日
，
將
增
加
車
次
爲
每I-一

一
分
前
一
班 

。

・・ 

行
駛
路
線
將
田
卡
路
街
經
喜
士
定
街
至 

故
闌
胡
街
，
向
南
折
向
史
密
街
。

服

迷

幻

藥

發

狂

開

槍

 

‘
 

槍

殺

女

友

判

終

身

監

 

C

雲
訊
)
據
二
埠
般
高
山
玄
經
三
小
時 

之
愼«
雅
判
，
十
八
歲
青
年
安
格
年
，
以
謀 
一 

殺
一
名
十
匕
歲
女
子
珍
妮
，
而
被
判
終
身
監 
一 

禁
.

少
女
丹
妮
曾
被
安
格
魯
用
一
支
二
十
二
二 

口
徑
之
來
渦
槍 
射
中
她
的
頭
部
及
頸
部
， 

當
痔
她
與
安
格
魯
及
刃
一
女
子
在
野
利
威
克 

咖
啡
店
屮
小
憩
。

據
精
神
病
小
家
漢
利
醫
生
對
法
官
稱
： 

安
格
魯
因
服
食
迷
幻
兩
，
便
得
他
体.

ti!;
;lbll
有 

i/,d 歌
性
的
失
常
，
在
無
途
控
制
情
况
下
，
槍 

殺
了4
女
珍
妮
。

前

任

本

省

敎

副

育

長

 

菲

利

博

士

昨

吿

逝

世

 

(
美
矶
)
前
卑
詩
省
教
育is

副
廳
長
及 

门
山
点
上
績
员
菲
利
博
士
，
於
上
週
四
逝
世 

，
享
海
八
十
有 
一，歲
。

非
利
博
士
、
生
前
爲
聯
合
國
攵
教
委
員 

會
之
顧

lrd 
，
曾
多
次
訪
間
印
洲
及
非
洲
，
對 

新
輿
國
家
，
社
會
教
育
之
協
助
，

J1.
疋
不
遺
餘 

力
。

山
曾
九
四
伍
年
至
一
九
五
三
年
在
教
育 

3I
MIJ
廳
長
任
內
，
對
本
省
教
育
頗
多
買
獻
， 

曾
獲
卑
詩
省
大
學
之
榮
莽
學
位
。

I

"
伍
三
年
至
一
九
五
七
年
，
出
任
上 

議
院
議
員
。

菲
利
遺
有
子
女
各
二
人
，
男
女
孫
八
人 
一

i
5
+
l
n
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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